
现行防疫政策指引（摘录） 

（截止时间:2020 年 5 月 25日上午) 

 

此信息摘自《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

于印发境外来粤返粤人员医学观察工作指引（第四版）的通

知》，及《关于印发<东莞市防控新冠肺炎境外输入防控工作

指引（第四版）>的通知》。 

 

一、适用对象 

    入粤前 14天内有外国和港澳台地区旅居史的人员。 

二、人员管理 

    1.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来粤返粤人员管理。入境旅客

到达目的地后，各地要按照“集中隔离是常态，居家隔离为

例外”的原则，及时将相关人员送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医学观察管理期间发现有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人员，或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者，要及时送往定点医院治疗排查。 

2.特殊人群居家隔离管理。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仅适用于

特殊情况，如 7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14 周岁及以下的未

成年人、孕产妇、患有基础性疾病等原因不适宜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的人员等。上述人员须先到集中观察点进行核酸检测

后再转送居家隔离。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人员要纳入社区

（村居）“三人小组”管理范畴，医学观察期间不允许自由

活动，有异常情况要及时报告。 



三、隔离期间管理 

    1.集中隔离观察。相关人员在集中隔离场所进行医学隔

离观察期间，应遵守以下要求： 

    （1）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原则上应相对独立，离人口密

集区一定距离，不得在医疗机构内设置集中隔离场所。 

    （2）被隔离者单人单间，房间内设卫生间，隔离区域

相对独立。 

    （3）对被隔离者发放医用外科口罩，与工作人员接触

时应戴口罩，做好手卫生措施，禁止离开房间和相互探访。 

    （4）原则上不得探视，若必然探视时，探视者必须严

格按照规定做好个人防护。 

    （5）每天早晚测体温 1 次，并询问其健康状况，记录

在册。 

    （6）观察期间第 1天、第 14天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7）观察期间人员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

应当立即转运至属地定点医院进行诊治。任意一次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者，按照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8）集中隔离观察期间，产生的隔离费用一律由个人

承担。 

（9）根据国家卫健委有关规定，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人员，经自愿自费进行 2 次核酸检测呈阴性及 1次血清抗体

检测呈阴性的，可以在集中隔离 7 天后，转居家隔离 7天。 



    2.居家医学观察。相关人员实行居家（含住宅、企业公

寓和宿舍等）医学观察期间，应遵守以下要求： 

    （1）选择家庭中通风较好的房间隔离，一人一室，多

开窗通风；保持房门随时关闭，在打开与其他家庭成员或室

友相通的房门时先开窗通风。 

    （2）在隔离房间活动可以不戴口罩，不随意离开隔离

房间；必须离开隔离房间时，先戴好外科口罩，洗手或手消

毒后再出门。 

    （3）尽可能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或室友接触，必须接

触时保持 1米以上距离，尽量处于下风向。 

    （4）生活用品与其他家庭成员或室友分开，用过的物

品及时清洁消毒，避免交叉感染。 

    （5）每日上下午测量体温，自觉发热时随时测量并记

录，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可疑症状时，及时联系社区（村

居）“三人小组”。 

    （6）实行 14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要在医学观

察的第 1 天（在集中观察点检测）、第 14天进行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 

（7）观察期间人员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

应当立即转运至属地定点医院进行诊治。任意一次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者，按照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四、加强旅客接转与疫情防控对接 



    （1）从省外口岸入境来莞人员且来莞前 14天内有外国

旅居史的人员，应事先向所在单位和居住地社区报告回莞行

程安排及有关信息。抵达我市时，执行工作指引相关防控措

施，对隐瞒国外旅居史的，依法追究责任。 

    （2）对于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服务对象，发现

为密切接触者的，不论国籍一律送往密切接触者隔离点（万

江尼罗河酒店）进行集中隔离观察。对出现发热、干咳等症

状，立即送往当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如发现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立即转送定点医院（市第九人民医院）进行

诊治。 

    （3）如出现确认病例，应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指引要求，做好疫情应急处置工作，由疫

情防控专家评估后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同时，立即将确诊病

例送往市定点医院（市第九人民医院）救治，由市卫生健康

局集中力量组织专家全面救治。 

（4）对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人员实施隔离医学观察期

满后，由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出具《解除居家/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通知书》，该通知在省内有效，各地互认。市集中隔离

点应及时将解除隔离信息通报给人员所在镇街（园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由属地社区“三人小组”登记造册（包括姓名、

国籍、住址、手机号码等），加强后续健康管理。 

 


